
证券代码：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7-079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资金收购成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

30%股份后续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收购成都必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30%股份后续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于2017年9月29

日与交易对方刘岚签订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岚的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并与嘉兴易丰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

昌市江铃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昌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西藏五林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家受让方”）签订了《合作协议》。现将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7年7月18日与刘岚签署《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刘

岚的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刘岚购

买其自成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控科技”）中小股东收购的不

超过必控科技总股本30%的股份（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2017-051

号《关于收购成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30%股权及签署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的公告》）。 

必控科技股票已于2017年9月27日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

“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刘岚实际从必控科技中小股东收购的股份数为

18,243,807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根据原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

在标的股份交割前，刘岚可将标的股份转让给公司与刘岚共同认可的第三方。为

顺利推进公司筹划的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必控科技的控股权事项，并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经与刘岚协商，标的股份中的7,220,705股股份拟由刘岚分别转

让给嘉兴易丰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495,912股、南昌市江铃鼎

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681,198股、南昌金融投资有限公司681,198股、西藏五林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362,397股，公司将继续以自有资金收购前述四家受让方

未能从刘岚完全收购的剩余股份11,023,102股。为推进公司正在进行的资产重组

事宜，公司拟就标的股份后续安排事宜与四家受让方进行合作,公司于2017年9

月29日与上述四家受让方签署了《合作协议》。 

本次现金收购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现金收购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刘岚 

刘岚与公司、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2、合作方 

（1）公司名称：嘉兴易丰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9HY5P0W 

成立日期：2017年09月13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1号楼106室-72 

执行事务合伙人：银川广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嘉兴易丰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名称：南昌市江铃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5MA35KHC41Q 

注册资本：1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09月18日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雅苑路196号江西金控大厦20层 

法定代表人：衷俊华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金融、期货、保险、证券除外）、资产管

理、私募基金管理及咨询服务；国内贸易；创业投资（金融、期货、保险、证券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昌市江铃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公司名称：南昌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5MA35Y30L28 

注册资本：10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5 月 09 日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568 红谷凯旋 1 号商住楼及商

业七（一）商铺 201 室 

法定代表人：花荣斌 

经营范围：金融投资业务；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财

务顾问；企业重组、并购咨询；对非公开交易的股权进行投资及咨询(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昌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公司名称：西藏五林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321374214F 

注册资本：1,000.00万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27日 

住所：拉萨市金珠西路世通阳光新城4幢3单元3楼2号 

法定代表人：王金林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

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资产管

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房地产投资、农业投资、高新信息技

术投资、文化产业投资、矿产投资、旅游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经营

以上业务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

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西藏五林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必控科技的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85419150B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世纪城南路 216 号天府软件园 D5 号楼 14 层 

法定代表人：盛杰 

注册资本：6,266.3327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6 年 03 月 13 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

仪表、电线、电缆、节能设备、家用电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上范

围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资质证的凭资质证

经营）。 

必控科技发行的股票已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起在股转系统终止挂牌（证券代

码：430469；证券简称；必控科技）。 

（二）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必控科技普通股股东人数为 157 人，持股总数为

62,663,327 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盛杰 22,610,140 36.08 

2 刘志远 5,188,800 8.28 

3 成都盈创德弘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7.98 

4 李成惠 1,663,000  2.65 

5 张敏 1,455,000  2.32 

6 成都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360,000  2.17 

7 杨林 1,104,000  1.76 

8 尹宏 1,101,340  1.76 

9 龙成国 1,048,400  1.67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账户 930,600 1.49 

合计 41,461,280 66.17 

注：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相关单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 

（三）财务情况 

根 据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出 具 的 编 号 为

XYZH/2016CDA0136、XYZH/2017CDA10115 的必控科技 2015 年年度审计报告、2016

年年度审计报告，必控科技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12 月 2015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81,028,984.42 57,343,463.22 

营业利润 1,398,989.91 10,702,010.35 

净利润 4,073,991.31 12,253,371.89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67,904,756.44 105,005,850.31 

负债 119,905,928.85 26,272,788.86 

所有者权益 147,998,827.59 78,733,061.45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岚的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 

鉴于公司与刘岚已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签署原协议。根据原协议约定，经双

方协商一致，在标的股份交割前，刘岚可将其自必控科技中小股东收购的不超过

必控科技 30%的股份转让给公司与刘岚共同认可的第三方。为此，协议双方在遵

守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等商业原则基础上，就相关事宜签署本补充协议。 

1、协议主体、标的资产 

甲方：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刘岚 

标的资产：乙方自必控科技中小股东收购的必控科技 18,243,807 股股份中

的 11,023,102 股转让给甲方，剩余股份转让给本补充协议确定的第三方。 

2、标的资产定价 



根据预估值并经双方协商，必控科技 100%股份的交易价格暂定为 46,000 万

元。经甲乙双方协商，标的资产（在本补充协议中标的资产或标的股份指乙方拟

向甲方转让的必控科技 11,023,102 股股份）交易价格暂定为 7.34 元/股。最终

交易价格由双方参考评估机构正式出具的以2017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

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正式评估报告”）后予以协商确定。若最终双方协商的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高于 7.34 元/股，则甲方应就标的资产转让价款的差额部分向

乙方补足；若最终双方协商的交易价格低于 7.34 元/股，则乙方无需向甲方退还

标的资产转让价款的差额部分。 

3、标的资产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及安排 

3.1 甲方根据本补充协议受让的 11,023,102 股必控科技股份的转让款应自

甲方作为标的股份股东登记在必控科技股东名册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

按照 7.34 元/股的价格将全部标的资产转让款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若届

时正式评估报告已经出具，且最终双方协商的收购价格高于 7.34 元/股，则甲方

应一并向乙方支付协议股份转让价款的差额部分；若届时正式评估报告尚未出

具，则待正式评估报告出具且最终双方协商的收购价格高于 7.34 元/股，甲方自

最终协商价格确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协议股份转让价款的差额部

分。 

3.2 双方同意，甲方应按照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优先以自有资金（而非甲方

按原协议约定已支付至甲乙双方共管账户内的保证金及利息）将全部标的资产转

让款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直至甲方已支付完毕 11,023,102 股必控科技

股份的转让款。 

4、保证金 

4.1 甲方已根据原协议的约定，向甲乙双方共管账户支付了 6,000 万元保证

金。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按本补充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向乙方支付标的资产转让款，

甲乙双方应自甲方按本补充协议之约定支付完毕全部标的资产转让款之日起一

个月内无条件配合将前述共管账户内的保证金及利息全部退回至甲方独立账户。

如甲方逾期一个月尚未支付完毕标的资产转让款的，甲方应以甲方已支付至甲乙

双方共管账户内的保证金及利息向乙方支付标的资产转让款，标的资产转让款支

付完毕后，剩余保证金及利息（如有）应全部退还至甲方独立账户。 



4.2 如自甲方按本补充协议之约定支付完毕全部标的资产转让款之日起一

个月内，乙方收到本补充协议第六条确定的第三方支付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

甲乙双方应自乙方收到本补充协议第六条确定的第三方支付的全部股份转让价

款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无条件配合将前述共管账户内的保证金及利息全部退还

至甲方独立账户。 

4.3 如甲方违反原协议第九条的，则自乙方书面通知甲方之日起，甲乙双方

共管账户中的保证金及利息归属于乙方；甲方应自乙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无条件配合将前述共管账户中的保证金及利息支付至乙方独立账户。 

5、标的资产的交割 

经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应在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完成必控科

技股东名册的变更，即将全部标的资产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 

6、第三方收购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根据原协议应收购的乙方自必控科技中小股东收

购的 18,243,807 股股份中的 7,220,705 股股份，由乙方以本补充协议第二条确

定的交易价格分别转让给嘉兴易丰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495,912

股、南昌市江铃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81,198 股、南昌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681,198 股、西藏五林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62,397 股。具体事宜由乙方与

前述四家受让方另行签订相关协议约定。 

7、协议的生效和解除 

7.1 本补充协议于甲方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及乙方签署之日起成

立并生效。 

7.2 原协议及本补充协议不因乙方与本补充协议第六条确定的四家受让方

签署书面转让协议而解除。 

（二）公司分别与四家受让方《合作协议》 

鉴于四家受让方已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分别与刘岚签署《成都必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各自向刘岚购买

其自必控科技中小股东收购的 4,495,912 股、681,198 股、681,198 股、1,362,397

股股份。 

公司拟就前述股份转让后续安排事宜与四家受让方进行合作，在遵守平等自



愿、诚实信用等商业原则基础上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在该协议中标的股份指

四家受让方分别拟向刘岚购买的必控科技股份），以资信守。 

1、协议主体、标的股份 

（1）公司与嘉兴易丰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合作协议》 

甲方：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嘉兴易丰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标的股份：乙方向刘岚购买的其自必控科技中小股东收购的 4,495,912 股股

份。 

（2）公司与南昌市江铃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甲方：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昌市江铃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标的股份：乙方向刘岚购买的其自必控科技中小股东收购的 681,198 股股

份。 

（3）公司与南昌金融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甲方：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昌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标的股份：乙方向刘岚购买的其自必控科技中小股东收购的 681,198 股股

份。 

（4）公司与西藏五林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甲方：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西藏五林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标的股份：乙方向刘岚购买的其自必控科技中小股东收购的 1,362,397 股股

份。 

2、标的股份后续安排 

2.1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有权根据甲方本次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重组方案

决定是否参与本次重组交易，若乙方选择不作为甲方发行股份购买必控科技控股

权的交易对方，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自乙方书面明确不作为交易对方之日起 2

个月内以乙方本次向刘岚收购必控科技股份相同的价格以现金方式收购乙方本

次从刘岚取得的必控科技股份。若乙方选择作为甲方发行股份购买必控科技控股



权的交易对方，则乙方不作为业绩补偿义务人。 

2.2 若本次资产重组未获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交易所批准或证

监会核准、资产重组方案发生重大调整、或由于其他原因终止本次资产重组，则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发生前述事项后的 2 个月内以乙方本次向刘岚收购必控科

技股份相同的价格以现金方式收购乙方本次向刘岚购买的必控科技股份。 

2.3 如甲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2 个月届满时，未成功签署与资产重组相

关的收购协议，则甲方应在 2个月内以乙方本次向刘岚收购必控科技股份相同的

价格以现金方式收购乙方本次向刘岚购买的必控科技股份。 

3、协议的生效、解除或终止 

3.1 本补充协议于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

日起成立并生效。 

3.2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提前解除或终止。 

3.3 若标的股份未能依据《股份转让协议》成功交割至乙方，则本协议自动

解除，双方无需依据本协议承担违约责任。 

五、交易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交易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正在与必控科技协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为推进本次并

购事宜的顺利实施，必控科技股票已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自股转系统终止挂牌，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盛杰指定的第三方（盛杰的配偶刘岚）实际从必控科技

中小股东收购的股份数为 18,243,807 股。本次公司通过与四家受让方合作，将

18,243,807 股股份中的 7,220,705 股股份由刘岚分别转让给四家受让方，公司

继续以自有资金收购前述四家受让方未能从刘岚完全收购的剩余股份

11,023,102 股,可以减少公司本次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必控科技股份，有利于

公司现金流的充足与稳定。 

2、存在的风险 

公司与刘岚签署的《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岚的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暂定为 7.34 元/股。最终交易价格

由双方参考评估机构正式出具的以正式评估报告后予以协商确定。若最终双方协

商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高于 7.34 元/股，公司可能就标的资产转让价款的差额部



分向刘岚补偿。公司与四家受让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特定条件下四家受

让方有权要求公司以其本次向刘岚收购必控科技股份相同的价格以现金方式收

购其本次从刘岚取得的必控科技股份。由于目前正式评估报告尚未出具、公司本

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若四家受让方要求公司收购其持有的必控

科技股份，公司将支付现金收购此部分股份，公司可能支付的现金对价具有不确

定性。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29 日 




